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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人字„2020‟27 号 

 

 

关于人才派遣人员转为聘用制管理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人事制度改革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，完

善以岗位聘用为核心的用人制度，健全依法合规的合同管理机制，

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将按照人才派遣制度管理的人员转为聘用制管

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人员范围 

按照《东北大学非专任教师补充暂行办法》（东大人字„2011‟

1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招聘录用且目前仍按照人才派遣制度

管理的已入职人员，以及将要按照人才派遣制度管理的待入职人

员，其中已入职人员须在本年度全员岗位聘用工作中成功竞聘上

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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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策说明 

事业单位聘用制是指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

致的基础上，通过签订聘用合同，确定双方聘用关系，明确双方责

任、权利、义务的一种人事管理制度。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

制度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„2002‟35 号），以及《事业单位人事

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东北大学章程》等法律

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学校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聘用制管理相关办法。 

（一）签订聘用合同 

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，学校与按照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聘

用和管理的教职工签订聘用合同，合同内容根据人员受聘岗位和工

作任务予以确定。 

聘用合同的期限一般不低于3年。其中，期限为3年及以下的

合同为短期合同；期限为3年以上的合同为中期合同；订立至教职

工退休的合同为长期合同；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为项目合

同。本次转为聘用制管理的人才派遣人员原则上应签订短期聘用合

同。 

首次订立的短、中期聘用合同的生效时间为订立当年 6 月 30

日及以前的，其终止日期统一为达到合同约定年限当年的 7 月 31

日；合同的生效时间为当年7月1日及以后的，其终止日期统一为

达到合同约定年限次年的1月31日。 

（二）聘用人员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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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根据聘用合同规定的岗位职责任务，全面考核工作人员表

现，重点考核工作绩效，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调整岗位、续订合同的

依据。对于签订短期聘用合同的人员，考核主要包括试用期考核、

平时考核、年度考核和合同期考核。 

1.试用期考核 

新进受聘人员的试用期为6个月；初次就业的人员与学校订立

的聘用合同期限 3 年及以上的，试用期为 12 个月。试用期包含在

聘用合同期限内。 

试用期满时，用人部门应当对受聘人员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，

考核结果及有关意见报学校备案。对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本岗

位要求的，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其工作岗位或解除聘用合同。

本次转为聘用制管理的人才派遣人员，试用期起始时间按其被派遣

到学校工作的时间计算，如已满足相应期限，则不再对其进行试用

期考核。 

2.合同期考核 

短期聘用合同期满时，学校将对受聘人员合同期内的工作表现

进行考核，考核程序包括个人提交工作业绩报告、用人部门出具工

作表现鉴定、归口职能部门把关推荐、学校组织集中评审。通过聘

用合同期考核的人员，学校将与其签订中期聘用合同。未能达到相

关工作标准或明显低于被考核人员平均水平的，学校将视实际情

况，调整其工作岗位或不再续订聘用合同。原则上，后一合同期考

核标准应适当高于前一合同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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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签订两次短期聘用合同的人员，合同期满时，仍未能与学校

签订中期聘用合同的，原则上学校不再续订聘用合同。对于聘用合

同的续订和终止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对于实行聘用制管理的人员，合同期考核不再将年度考核成绩

作为基本条件。但在改革过渡阶段，为保持政策连续性，对于转为

聘用制管理的人才派遣人员的考核办法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（三）解聘辞聘 

经学校与受聘人员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聘用合同。未能协

商一致的，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操作办法 

考虑到本次实行聘用制管理的人才派遣人员实际情况，为保持

政策连续性，保护教职工切身利益，保障改革平稳有序进行，确保

学校事业持续发展，制定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劳动、人事关系变更 

根据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整体工作进展，学校将与转为聘用制管

理的人才派遣人员先行办理劳动、人事关系变更手续，即人才派遣

人员与人才派遣服务机构解除劳动合同，同时与学校签订聘用合

同。岗位协议等聘用合同附件待后续补充签订。 

按照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合同的解除和签订须由本人

在规定期限内向用人部门提出申请，学校集中组织办理相关手续。

本次签订的短期聘用合同起始时间统一为 2021 年 1 月 1 日。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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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提出申请的人员，仍按照人才派遣制度管理，继续履行原合同，

但原合同期满后不再续订。 

（二）相关人员考核与合同管理 

入职已满两个合同期的人才派遣人员（入职时间为 2011 年 1

月 1日至2014 年 12月 31日之间），签订3年短期聘用合同。学校

于 2024 年按照聘用制进行合同期考核，考核通过的，与其签订中

期聘用合同，考核未通过的，不再续订聘用合同。 

入职已满一个合同期但不满两个合同期的人才派遣人员（入职

时间为2015 年 1 月 1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间），签订3年短

期聘用合同。在其入职满6年时，学校仍按人才派遣制度进行考核，

考核通过的，与其签订中期聘用合同，考核未通过的，于 2024 年

按照聘用制进行合同期考核。聘用合同期考核通过的，签订中期聘

用合同，仍未通过的不再续订聘用合同。 

入职尚不满一个合同期的人才派遣人员（入职时间为 2018 年

1月 1日至2020 年 12月 31日之间），学校按照剩余合同期限与其

签订短期聘用合同。在其入职满3年时，学校仍按人才派遣制度进

行考核，考核通过的，与其签订中期聘用合同，考核未通过的，与

其签订3年短期聘用合同，并于合同期满时按照聘用制进行合同期

考核。聘用合同期考核通过的，签订中期聘用合同，仍未通过的不

再续订聘用合同。 

按照此前工作惯例，已入职的人才派遣人员入职当年年度考核

成绩为“良好”及以下且入职3年内年度考核成绩不满足《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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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申请转入条件的，可在入职满4年时，对照《办法》规定的

有关条件申请按照人才派遣制度进行考核，考核通过的签订中期聘

用合同。 

按照《办法》招聘录用的2021年 1月 1日及以后入职的人员，

入职时直接签订3年短期聘用合同，并按照聘用合同期进行考核。 

签订短期聘用合同的人员，在全员岗位聘用工作中未能成功竞

聘上岗的，由原部门适当安排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与考核，待合同

期满后，学校不再续订聘用合同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请各用人部门向本部门人才派遣人员做好政策解读和意愿确

认相关工作，并于12月 24日前将申请转为聘用制管理的人才派遣

人员名单报送至人事处。学校将集中组织办理劳动、人事关系变更

手续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 

本通知中有关聘用制管理的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

定执行，由人事处会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解释，特殊情况由学校研

究决定。 

联 系 人：时英晋 

联系电话：024-83687385 

 

东北大学 

2020年 12月 21日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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